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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贵会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签发的《关于请做好河钢股份配股申请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钢股份”、“发行人”、“申请人”或“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申请人律师”）、发行人会计师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请人会计师”）对《告知函》所提问题进行了核查

和落实，具体说明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告知函回复中的简称与配股说明书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告知函回复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直接

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本告知函回复财务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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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环保与安全。报告期内，申请人及子公司存在多次被环保部门

和安全部门行政处罚。 

请申请人说明并披露：（1）环保和安全生产被多次行政处罚（特别是子公司

唐山中厚板材及邯宝钢铁）的原因，后续的整改情况，相关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

位，是否存在无法整改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

能否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合法合规性；（2）报告期内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环保

支出情况，生产经营所须环保资质是否已经全部取得，已建和在建项目是否履行

了环评或环验手续，生产经营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

规；（3）报告期内安全生产支出情况，是否具备安全生产必须资质、许可及备案，

生产经营是否符合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已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4）结合前述情况，说明申请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二）项、第九条规定的发行条件。请保荐机构、律师说明核查过程、

核查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环保和安全生产被多次行政处罚（特别是子公司唐山中厚板材及邯宝

钢铁）的原因，后续的整改情况，相关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存在无法

整改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能否有效保证

公司运行的合法合规性 

（一）环保和安全生产被多次行政处罚（特别是子公司唐山中厚板材及邯

宝钢铁）的原因，后续的整改情况，相关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存在无

法整改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的环保及安全生产行政处

罚及相应的整改措施、整改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处罚具体情况 整改措施及整改效果 

1 

河钢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

分公司 

处罚机关：唐山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唐环罚字 201803-7 号 

处罚日期：2018.1.11 

处罚原因：公司未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测设备 

2017 年底完成南区锅炉在线监测的

安装和上传工作。目前，在线监测数

据上传正常，可在唐山市环境保护局

污染源在线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查阅

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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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内容：罚款 2 万元 

2 

河钢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

分公司 

处罚机关：唐山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唐环罚字 201803-15 号 

处罚日期：2018.2.15 

处罚原因：物料堆场小部分物料未苫盖，地

面未硬化处理，有积尘 

处罚内容：罚款 1.35 万元 

物料已完成苫盖，已完成整改。 

3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乐亭县环保局 

处罚文号：乐环罚【2016】19 号 

处罚日期：2016.11.15 

处罚原因：涉嫌烧结机排气筒烟尘超标排放 

处罚内容：立即整改，罚款 15 万元 

已对烧结机机头除尘器的电场进行

抢修，完成整改。 

4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乐亭县环保局 

处罚文号：乐环罚【2017】6 号 

处罚日期：2017.3.2 

处罚原因：涉嫌料场苫盖不完全 

处罚内容：罚款 5 万元 

已对物料进行苫盖，完成整改。 

5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乐亭县环保局  

处罚文号：乐环罚【2017】21 号  

处罚日期：2017.5.25 

处罚原因： 涉嫌挡风抑尘网部分损坏，烧结

机上料粉尘收集措施不到位 

处罚内容：责令整改到位，罚款 7 万元 

1、唐山中厚板料场封闭治理工程于

2015 年启动，由于共涉及 6 个料场，

采取分阶段、边生产边施工的方式进

行。从 2015 年到 2018 年 6 个封闭料

场陆续建完投入使用，物料全部入

棚，并满足了环保要求。2、烧结机

上料密闭不严的点位进行密闭处理，

于 2017年 5月 30日之前完成对密闭

点位封闭工作。 

6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乐亭县环保局  

处罚文号： 乐环罚【2017】49 号 

处罚日期：2017.8.17 

处罚原因： 涉嫌原料厂部分物流未苫盖 

处罚内容：立即整改，罚款 10 万元 

已对物料进行苫盖，完成整改。 

7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 乐亭县环保局 

处罚文号： 乐环罚【2017】121 号 

处罚日期：2017.11.24 

处罚原因： 涉嫌料场未完全苫盖 

处罚内容：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2 万元 

已对物料进行苫盖，完成整改。 

8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 乐亭县环保局 

处罚文号： 乐环罚【2017】113 号 

处罚日期：2017.11.15 

处罚原因：涉嫌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

危险废物流失  

处罚内容：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3.5 万 

已对露天堆放的油桶进行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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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处罚文号：冀环罚【2017】125 号  

处罚日期：2017.12.28 

处罚原因： 1、厂区东南空地露天堆存 500

只废机油桶，未采取防渗漏措施；2、未设置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处罚内容：罚款 20 万元 

已按要求将现场推存废机油桶转移

至危废间内，并按照危废处置流程要

求，由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了合规处

置。 

10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 唐山市环保局 

处罚文号： 唐环罚【2018】15-24 号 

处罚日期：2018.4.4 

处罚原因： 涉嫌未采取有效的密闭或抑尘措

施，造成烟尘外溢 

处罚内容：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罚款 5 万元 

已经停止冶炼。 

11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 乐亭县安监局 

处罚文号： 安监罚【2018】四（006）号 

处罚日期：2018.9.11 

处罚原因： 未实施由专人负责职业病危害因

素日常监测 

处罚内容：给予警告，处人民币 5 万罚款 

唐山中厚板发布《关于设置职业病危

害因素日常监测人员的通知》（中厚

板字【2018】59 号），指派公司安

全部专职人员负责作业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相关工作。 

12 
唐山中厚板

材有限公司 

处罚机关：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处罚文号： （冀唐）安检罚【2017】治建 005-1

号 

处罚日期：2017.9.25 

处罚原因： 1、一期喷煤煤粉仓内氧含量监

测装置失效； 2、铸铁机操作室窗户未按规

程要求使用耐热玻璃； 3、烧结单元高压配

电室未按规范要求使用防火门；  4、1#、

2#TRT 入口煤气管道蝶阀外人孔上氮气吹扫

管的阀门未按规程要求使用旋塞或闸阀 

处罚内容：1.警告，并处以人民币罚款 2 万；

2.警告，并处以人民币罚款 2 万；3.警告，并

处以人民币罚款 2 万；4.警告，并处以人民币

罚款 2 万 

1、已整改煤粉仓内氧含量监测装置； 

2、已整改，已更换为耐热玻璃； 

3、已整改，更换为防火门； 

4、已整改，使用死堵将取样孔防护。 

13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邯郸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邯环罚【2016】140 号 

处罚日期：2016.11.9 

处罚原因： 能源中心沁河前进大桥下东南角

废水排污口氨氮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处罚内容：罚款 10.59 万元 

已采取相应措施，外排水已达标排

放，全部完成整改。 

14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邯郸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邯环罚【2017】4 号 

处罚日期：2017.2.7 

已采取相应措施，优化工艺，在线监

测数据达标排放，已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全部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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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原因： 炼铁厂 2 号 300 平米烧结机机头

脱硫后二氧化硫超标排放 

处罚内容：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15 万元 

15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邯郸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邯环罚【2017】29 号 

处罚日期：2017.4.5 

处罚原因： 焦化厂 101#炭化室炉门损坏造成

冒出黄烟无组织排放，向发起排放废气 

处罚内容：罚款 5 万元 

已采取相应措施，对 101#炭化室炉

门进行检修更换，并加强巡点检，全

部完成整改。 

16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邯郸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邯环罚【2017】39 号 

处罚日期：2017.5.5 

处罚原因：炼铁厂厂区的一列鱼雷罐车在运

输铁水过程中，顶部有部分黄烟排放，烟尘

污染环境  

处罚内容：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5 万元 

已采取相应措施，对鱼雷罐铁水面铺

设保温材料，防止鱼雷罐口出现黄烟

排放，已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全部完

成整改。 

17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邯郸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邯环罚【2017】84 号 

处罚日期：2017.8.14 

处罚原因： 1 号 360m2 烧结机一次混合机混

料生产时出现烟粉尘无组织排放现象 

处罚内容：立即整改环境违法行为，罚款 5

万元 

已组织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对 1

号 360 平米烧结机一次混合机烟粉

尘泄露点进行封堵等措施处理，已于

2017 年 7 月 30 全部完成整改。 

18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邯郸市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邯环罚【2017】85 号 

处罚日期：2017.8.14 

处罚原因： 2 号高炉出火渣通道没有封闭造

成烟尘无组织排放，向大气排放废气 

处罚内容：罚款 5 万元 

已组织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对二

号高炉出火渣通道点进行封闭处理，

全部完成整改。 

19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复兴区环境保护局 

处罚文号： 复环罚【2017】D18 号 

处罚日期：2017.12.28 

处罚原因： 焦化厂 2#干熄焦塔装入装置，对

125 号孔吸焦时，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措施，

造成大量黑色烟粉尘向大气排放 

处罚内容：罚款 10 万元 

已组织相关部室采取优化工艺操作，

提高炉头焦炭结焦温度等相应措施，

全部完成整改。 

20 

邯钢集团邯

宝钢铁有限

公司 

处罚机关：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处罚文号：冀环罚【2018】624 号  

处罚日期：2018.5.10 

处罚原因： 1 号高炉渣沟封闭不严，烟气直

排；焦化厂螺旋卸煤区未封闭，无粉尘收集

处理设施，翻车房卸煤时无防止扬尘措施 

已组织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对

1#高炉渣沟进行重新封闭，加设除尘

管道进行收集。对焦化螺旋卸煤系

统、翻车房卸煤系统进行整体密闭并

安装干雾抑尘装置和进出口雾帘。已

于 2017年 11月 30日全部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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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内容：罚款 120 万元 2018 年 10 月 27 日通过河北省生态

环境厅秋冬季第一轮大气执法现场

复查销号。 

21 

河钢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

分公司焦化

厂 

处罚机关： 邯郸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处罚文号： （冀邯安监管罚字【2017】第

【3047】号） 

处罚日期：2017.10.13 

处罚原因： 特种作业人员（焊工和涛）未按

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 

处罚内容：罚款 1 万元 

焊工和涛于 2018 年 7 月取得特种作

业证。在此之前的焊接作业，要求持

证人员进行作业。 

如上表所述，发行人及其控股的主要子公司（特别是子公司唐山中厚板材及

邯宝钢铁）环保和安全生产被多次行政处罚的主要原因为涉嫌料场苫盖不完全、

烧结机上料粉尘收集措施不到位、露天堆放物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未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识，以及烟尘无组织排放等原因造成。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根据上表所述的各项处罚对应的整改措施及整改

效果，相关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到位，不存在无法整改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能否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合法

合规性 

1、发行人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 

针对报告期内存在的行政处罚，发行人高度重视，并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加强

其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 

（1）制定并完善环保、安全相关的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环保管理制度》等基本的环保方面内控制度文件。为提高发

行人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发行人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该应急预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并在当地生态环境局进行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主要针对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引发的所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环境危害

和生态破坏以及可能导致重大财产损失的突发环境事件。发行人每年组织实战演

练，进行全过程记录，并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总结，提

出改进建议，提升环境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防范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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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发行人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考核

办法》、《安全生产问责制度》、《事故隐患检（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会议

及信息报告制度》、《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等各类生产安全管理制度。报告期内，

发行人在安全生产方面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加强培训，提高安全、环保工作意识和技能 

发行人通过加强员工业务及制度培训，促进员工掌握公司最新的内控制度及

业务流程。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方面，每年组织一次实战演练，进行全过

程记录，并对演练发现的问题、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总结，提出改进建议，提升

环境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防范于未然。通过提升员工岗位技能，避免因员工业

务不熟练、操作失误而产生风险。通过加强对员工宣传教育，提高员工环保意识，

督促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通过加强安全、环保培训，帮助员工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将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确保长

周期安全稳定。 

（3）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 

发行人已经建立起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

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

作细则、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制度，该等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运行为发行人的

合法合规运营提供了保障。 

2、审计机构内部控制评价情况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 2017年 4月 26日、2018年 4月 18日及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7）第 105013 号、中兴财光华

审专字（2018）第 105020 号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9）第 105019 号的《内部

控制审核报告》，认为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报告期内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有效



 

1-1-9 

 

保证公司运行的合法合规。 

二、报告期内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环保支出情况，生产经营所须环保资

质是否已经全部取得，已建和在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或环验手续，生产经营

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 

（一）报告期内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环保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断完善环保基础设施，从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治

理等多环节着手将环保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报告期内，发行人各项环保设施正常

有效运转。从发行人生产环节的角度，发行人的环保设施包括焦化工序中的高效

布袋除尘器、脱硫脱硝设备、活性炭吸附冷凝回收工艺和负压回收工艺等；烧结

工序中的电除尘器或布袋除尘器、脱硫脱硝设备等；炼铁工序中的布袋除尘器、

消白设备等；炼钢工序中的除尘器等。 

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环保超标排放的情形： 

1、2019 年 1-6 月 

公司或子公司名

称 

主要污染物及特

征污染物的名称 
排放总量 核定的排放总量 超标排放情况 

唐山分公司 颗粒物 1610.61 吨 2099.09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二氧化硫 321.8 吨 3133.723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氮氧化物 1048.52 吨 2821.5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二氧化硫 844.54 吨 9935.182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氮氧化物 2082.22 吨 18063.316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颗粒物 673.59 吨 4901.297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COD 21.22 吨 393.96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氨氮 1.95 吨 60.66 吨 无 

邯宝公司 二氧化硫 453.13 吨 4672.64 吨 无 

邯宝公司 氮氧化物 1509.13 吨 6002.32 吨 无 

邯宝公司 颗粒物 427.88 吨 2263.335 吨 无 

邯宝公司 COD 17.43 吨 286.45 吨 无 

邯宝公司 氨氮 0.69 吨 28.64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二氧化硫 1193 吨 4662 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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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分公司 氮氧化物 2128 吨 14628.62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颗粒物 1507 吨 4662 吨 无 

中厚板公司 颗粒物 1028.19 吨 1422.26 吨 无 

中厚板公司 二氧化硫 356.51 吨 1920.86 吨 无 

中厚板公司 氮氧化物 593.81 吨 3026.09 吨 无 

2、2018 年度 

公司或子公司名

称 

主要污染物及特

征污染物的名称 
排放总量 核定的排放总量 超标排放情况 

唐山分公司 颗粒物 2675.82 吨 4198.18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二氧化硫 1500.06 吨 6267.446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氮氧化物 4456.75 吨 5643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二氧化硫 1521.88 吨 9935.182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氮氧化物 4562.77 吨 18063.316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颗粒物 1587.48 吨 5785.973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COD 155.99 吨 393.96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氨氮 6.31 吨 60.66 吨 无 

邯宝公司 二氧化硫 949.06 吨 4672.64 吨 无 

邯宝公司 氮氧化物 3194.74 吨 6002.32 吨 无 

邯宝公司 颗粒物 1034.66 吨 2618.50 吨 无 

邯宝公司 COD 122.51 吨 286.45 吨 无 

邯宝公司 氨氮 15.00 吨 28.645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二氧化硫 3604 吨 4662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氮氧化物 5100 吨 14628.62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颗粒物 3604 吨 4662 吨 无 

3、2017 年度： 

公司或子公司名

称 

主要污染物及特

征污染物的名称 
排放总量 核定的排放总量 超标排放情况 

邯郸分公司 二氧化硫 3373 吨 9935.182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氮氧化物 5147 吨 18063.316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颗粒物 3074 吨 5785.973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COD 236 吨 393.96 吨 无 

邯郸分公司 氨氮 22.6 吨 60.66 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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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宝公司 二氧化硫 2083 吨 4672.64 吨 无 

邯宝公司 氮氧化物 4757 吨 6002.32 吨 无 

邯宝公司 颗粒物 3074 吨 5785.973 吨 无 

邯宝公司 COD 238.6 吨 286.45 吨 无 

邯宝公司 氨氮 18.39 吨 28.645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二氧化硫 5967.56 吨 6267.446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氮氧化物 5584.63 吨 5643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颗粒物 4021.35 吨 4198.18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COD 1899.63 吨 2342.84 吨 无 

唐山分公司 氨氮 158.41 吨 175.72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二氧化硫 4411.2 吨 7519.93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氮氧化物 5337.2 吨 14628.62 吨 无 

承德分公司 颗粒物 4834.5 吨 5721.64 吨 无 

4、2016 年度： 

（1）2016 年唐山分公司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 4561.54 吨，氮氧化物

9118.204 吨，烟粉尘及颗粒物 4488.025 吨，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污染物

排放要求。 

（2）2016 年邯郸分公司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 6615 吨，氮氧化物 12671

吨，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要求。 

（3）2016 年承德分公司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 4411.2 吨，氮氧化物

4834.5 吨，颗粒物 4834.5 吨。政府环境监测机构季度监测、排污许可证年度监

测各类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环保支出分别为

11.84 亿元、18.53 亿元、14.63 亿元及 10.49 亿元，主要用于除尘、脱硫脱硝等

环保项目建设。 

（二）生产经营所须环保资质是否已经全部取得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环保资质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许可对象 许可证名称 发证机关 许可证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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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许可对象 许可证名称 发证机关 许可证号 有效期至 

1  
唐 山 分 公 司

（北区） 
《排污许可证》 

唐山市环境保

护局 

911302006992

29617X002P 
2020.9.3 

2  
唐 山 分 公 司

（南区） 
《排污许可证》 

唐山市环境保

护局 

911302006992

29617X001P 
2020.9.3 

3  承德分公司 《排污许可证》 
承德市行政审

批局 

911308036992

277348001P 
2020.9.4 

4  邯郸分公司 《排污许可证》 
邯郸市行政审

批局 

911304006992

3044XT001P 
2020.8.31 

5  邯宝公司 《排污许可证》 
邯郸市行政审

批局 

911304006665

97261T001P 
2021.2.27 

6  
唐钢气体有限

公司 

《河北省排放污

染物许可证》 

唐山市环境保

护局路北区分

局 

PWX-130203-

0018-17 
2020.8.20 

7  
承德承钢柱宇

钒钛有限公司 

《河北省排放污

染物许可证》 

承德市生态环

境局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分

局 

PWX-130861-

1203-19 
2020.12.31 

8  
承德承钢双福

矿业有限公司 
《排污许可证》 

承德市行政审

批局 

911308037926

837939001P 
2020.9.28 

9  
唐钢青龙炉料

有限公司 
《排污许可证》 

秦皇岛市环境

保护局 

911303217825

884778001P 
2020.9.14 

10  唐山中厚板 《排污许可证》 
唐山市环境保

护局 

911302007666

14559k001P 
2020.9.3 

除上述公司外，北京河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华睿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无需申请排污许可证；河北钢铁（澳大利亚）公司为境外

公司，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承德燕山带钢有限公司的带钢生产线以及唐山盛德

煤化工有限公司已处于停产状态，唐山钢鑫板材有限公司正在办理破产清算和注

销手续，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保定唐钢板材有限公司的排污许可证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到期，经与当地环保部门沟通，保定唐钢板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钢材

剪切加工和销售，无须申领排污许可证。经核查生态环境部、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以及信用中国等网站，未发现保

定唐钢板材因未办理排污许可证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承德钒钛新材料

有限公司为 2018 年 8 月新设立的企业，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承德钒钛新

材料有限公司尚未投入生产经营，相关资质正在申请中。 

据此，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现阶段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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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所必须的环保资质。 

（三）已建和在建项目是否履行了环评或环验手续，生产经营与本次募投

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 

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年报，发行人的主要在建工程为邯钢集团结构优化产

业升级总体项目，该项目主要由发行人子公司邯宝公司承担。邯钢集团结构优化

产业升级总体项目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取得国家发改委出具的《邯钢结构优化

产业升级总体规划》批复，2018 年 5 月 4 日，河北省环保厅出具《关于邯郸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总体规划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噪声和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函》，同意该工程的噪声和固体废物

环境保护设施已验收合格（不含 1000m
3 高炉）。 

由于历史原因，发行人已建项目存在部分未取得环评和环验手续的情形，但

鉴于 2012 年 8 月，工信部颁布了《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2 年修订）》（以下简

称《规范条件》），并据此开展了全国钢铁企业规范管理工作，分三批公告了符合

《规范条件》的 304 家企业，涉及炼钢产能 10.6 亿吨，其中包括发行人的主要

生产线。 

修订后的《规范条件》与新《环境保护法》及现行标准对接，提高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并新增新建、改造钢铁企业须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配套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完

成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手续。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4 年发布的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第

二批），其中包含河钢股份的相关生产线，据此，发行人的主要已建项目的规范

性已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除上述行政处罚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因违反国

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而受到有关主管部门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发行人始终坚持“为人类文明制造绿色钢铁”的环保理念，大力推广应用清

洁生产技术，加强能源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实现人、钢铁、环境的和谐共生。

核心企业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被国家工信部树为钢厂与城市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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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凭借“城市中水替代地表水、深井水作为钢铁生产唯一水源”项目，公司

获得了 2016 年度世界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卓越奖。公司核心生产厂唐山分公司、

邯郸分公司均入选国家工信部公布的绿色制造企业。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方案，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发行人有息负债，

不适用募投项目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报告期内安全生产支出情况，是否具备安全生产必须资质、许可及备

案，生产经营是否符合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已建立完善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 

报告期内，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9 月的安

全生产支出分别为 2.45 亿元、1.59 亿元、2.27 亿元及 1.09 亿元，主要包括购置

作业人员劳动安全职业卫生防护用品；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

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培训支出；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等。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的安全生产所必须

的资质、许可及备案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许可对象 许可证名称 发证机关 许可证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至 

1  唐山分公司 

《全国工业产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

总局 

XK05-001-

00054 

生产钢筋混凝土

用热轧钢筋 

2022.8.1

3 

2  承德分公司 

《全国工业产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

总局 

XK05-001-

00097 

生产钢筋混凝土

用热轧钢筋 
2022.7.9 

3  承德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

登记证》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

总局化学品

登记中心 

130812030 

对其生产的五氧

化二钒、三氧化

二钒等危险化学

品进行了登记 

2020.6.1

9 

4  邯郸分公司 

《全国工业产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河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冀）

XK13-014-

00202 

生产危险化学品

（有机产品、无

机产品） 

2024.4.1

6 

5  邯郸分公司 

《全国工业产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

XK05-001-

00096 

钢筋混凝土用热

轧钢筋 

2020.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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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许可对象 许可证名称 发证机关 许可证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至 

检疫总局 

6  邯郸分公司 
《安全生产许

可证》 

河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冀）WH

安许证字

[2017]0000

60 

危险化学品生产 
2020.12.

9 

7  邯郸分公司 

《河北省重大

危 险 源 备 案

证》  

邯郸市应急

管理局 

（邯）安监

重备证字

[2018]DYJ0

032 

一级重大危险源

2 个，二级重大

危险源 15 个，三

级重大危险源

22 个，四级重大

危险源 23 个 

2021.12.

28 

8  邯宝公司 
《安全生产许

可证》 

河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冀）WH

安许证字

[2018]0402

48 

危险化学品生产 
2021.5.1

3 

9  
唐山唐钢气

体有限公司 

《全国工业产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河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 

（冀）

XK13-010-

00132 

生产压缩、液化

气体 

2022.10.

25 

10  
唐山唐钢气

体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

可证》 

河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冀）WH

安许证字

[2017]0000

15-1 

危险化学品生产 
2020.5.2

4 

11  
唐山唐钢气

体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唐山市路北

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冀唐路北安

经字

[2017]0021

37 

经营氢、一氧化

碳、硫化氢、甲

烷、乙烷、丙烷、

正丁烷、乙炔、

丙烯、丙二烯、

溶解乙炔、氧乙

炔、环氧乙炔、

硅烷、氯甲烷、

氧、空气、氮、

氦、氖、氩、氪、

氙、一氧化二氮、

二氧化碳、六氟

化硫、氨、磷烷、

一氧化氮、二氧

化硫、硫化氢 

2020.3.5 

12  

承德承钢柱

宇钒钛有限

公司 

《安全生产许

可证》 

河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

理局 

（冀）WH

安许证字

[2018]0800

32 

五氧化二钒 20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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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许可对象 许可证名称 发证机关 许可证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至 

13  

河钢承德钒

钛新材料有

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

可证》 

河北省应急

管理厅 

（冀）WH

安许证字

[2018]0800

24 

五氧化二钒、三

氧化二钒、多钒

酸铵 

2021.8.2

9 

除上述公司外，发行人其他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

无需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办理安全许可证。 

发行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自身实际情况

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考核

办法》、《安全生产问责制度》、《事故隐患检（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会议

及信息报告制度》、《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等。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严格执行上述安全生产制度安排，截至本告知函回复

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除邯郸分公司和唐山

中厚板存在 3 起非重大的行政处罚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他控股子公司在安全

生产方面亦未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四、结合前述情况，说明申请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二）项、第九条规定的发行条件。请保荐机构、律师说明核查过程、

核查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项的发行条件 

《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上市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良

好，符合下列规定：（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能够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效

率、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

不存在重大缺陷”。 

发行人已经建立起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

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三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

作细则、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等制度，该等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运行为发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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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运营提供了保障。 

在环境保护方面，发行人建立了《环保管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等内部控制制度。报告期内，发行人在环境保护方面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环保处罚均已缴纳了罚款并有效落实整改。 

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发行人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考核

办法》、《安全生产问责制度》、《事故隐患检（排）查治理制度》、《安全生产会议

及信息报告制度》、《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等各类生产安全管理制度。报告期内，

发行人在安全生产方面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安全

生产行政处罚均已及时缴纳罚款并有效落实整改。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自查，并出具了《2016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发行人董事会认为，发行人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

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2018 年 4 月 18 日，以及

2019 年 4 月 24 日分别出具了《内部控制审核报告》，认为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经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并有效执行，能够有效保

证公司运行的效率、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

合理性、有效性不存在重大缺陷，本次配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

项的规定。 

（二）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的发行条件 

《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

假记载，且不存在下列重大违法行为：（一）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

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刑事处罚；（二）违反工商、税收、土地、

环保、海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或者受到刑事处

罚；（三）违反国家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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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的主要子公司曾受到环保和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

行政处罚。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上述行政处罚均已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受行政处罚的处罚依据未将其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违法

行为，或相关处罚的主管部门已出具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的证明。因此，发行人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发行条件。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实地走访了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看了发行人环保设施运行

情况；查阅了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固定资产清单等相关资料；查阅了发行人

及控股子公司的排污许可证、项目环评批复和验收文件；查询全国排污许可证管

理信息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官方网站、应急管理部、邯郸市应急管理局、唐山市应急管理局、承德市应急

管理局、企查查、信用中国等公开披露信息，并取得了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所在

地的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守法证明文件和说明；查阅了发行人的《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近三年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文件；获取并查阅发行人内

部控制制度相关文件，核查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运行。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认为：发行人环保和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

原因、后续的整改情况已披露，相关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不存在无法整改的

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能够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

合法合规性；报告期内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生产经营所须环保资质已经全部取

得，发行人主要在建项目已履行了环评或环验手续、主要已建项目的规范性已

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确认，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募投项目

不适用募投项目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具备安全生产必须资质、

许可及备案，生产经营符合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已建立完善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申请人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项、

第九条规定的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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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同业竞争。针对舞阳钢铁、不锈钢公司、宣钢集团与河钢股份

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业务，关联方目前通过签署托管协议的方式将相关公司股

权长期托管给申请人；针对邯钢集团重轨资产组、唐钢汽车板和衡水薄板与河钢

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业务，河钢集团承诺在同业竞争的资产或业务满足相

关资产或业务持续两年盈利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 1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请申请人说明并披露：（1）托管价格是否公允，托管经营是否有利于对申请

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2）上述同业竞争情形是否违反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作出的相关承诺，相关解决措施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3）申请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实际变更承诺内容的情况；如存在，是否依法履行

了相关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保荐机构、申请人律师说明核查过

程、依据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托管价格是否公允，托管经营是否有利于对申请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

护 

（一）托管价格公允 

根据目前签署的承诺函，采用托管方式的为舞阳钢铁、不锈钢公司、宣钢集

团，分别从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0 月、2011 年 1 月起，公司每年收取 100 万

元的托管费用。托管费用由河钢股份及河钢集团协商确定。 

经查询 A 股钢铁类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年报中对托管事项的描述，同行

业上市公司中关于托管费的统计如下： 

序号 

上

市

公

司 

托管标的 
托管起始

日 
托管费定价依据 

1 

方

大

特

钢  

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2014/7/1 受托企业当年净利润的 1%（不低于 50 万元）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7/1 受托企业当年净利润的 0.5%（不低于 100 万元） 

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 2016/2/23 受托企业当年净利润的 0.5%（不低于 10 万元） 

江西世方实业有限公司 2016/5/11 受托企业当年净利润的 0.5%（不低于 10 万元） 

宁波保税区方大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 
2017/5/19 受托企业当年净利润的 0.5%（不低于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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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上

市

公

司 

托管标的 
托管起始

日 
托管费定价依据 

江西锦方工贸有限公司 2017/5/19 受托企业当年净利润的 0.5%（不低于 10 万元） 

2 

三

钢

闽

光  

三安钢铁（福建泉州闽光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63.4003%

股权（收益权及处分权除外） 

2010/1/1 

股权托管费每两年进行一次协商活调整，2010、

2011 年托管费为每年 150 万元（含税），2012、

2013 年托管费为每年 150 万元（含税）。如果双

方在每两年期限届满后未对下一个两年期的股权

托管费金额达成调价协议的，则在下一个两年期

的股权托管费仍按上一个两年期的标准执行。 

福建罗源闽光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100%股权（收益权及处

分权除外） 

2015/1/1 

2015-2016 托管费为每年 100 万元（含税）。上述

股权的托管费每两年进行一次协商或调整。如果

双方在每两年期限届满后的一个月内未对下一个

两年期的股权托管费金额达成调价的协议的，则

在下一个两年期的股权托管费仍按上一个两年期

的标准执行。 

3 

鞍

钢

股

份  

根据 2015年 10月 22日签署

的《资产和业务委托管理服

务协议》，相关公告编号为

公告编号：2015-040，鞍山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将其管控

范围内未上市单位的资产、

业务及未来新增资产和拓展

业务委托公司进行日常运营

管理。 

- 
市场定价，鞍钢股份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当年平均

人工成本乘以服务人数另加 5%管理费。 

4 

八

一

钢

铁  

新疆巨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整体资产 
2018/1/1 20 万/年 

综上，河钢股份的托管费用从可比上市公司来看，落在同行业上市公司托管

费用的区间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托管经营有利于对申请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托管经营符合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

业竞争的承诺，如注入同业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不利于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河钢集团出具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出具后，为解决当时已有的同业竞

争，发行人于 2011 年 11 月以公开增发方式收购了邯宝公司 100%股权，实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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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宝公司注入上市公司。而原承诺 1 年内注入的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舞

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 3 年内注入的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受到原材料

价格上涨、钢材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盈利水平低于发行人，如注入将不

利于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为履行河钢集团所作承诺，尽可能

解决同业竞争，发行人与唐钢集团、邯钢集团签署托管协议。 

因此，托管经营有利于对申请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此外，如上述分析，

托管价格公允，未损害申请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上述同业竞争情形是否违反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相关

承诺，相关解决措施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 

（一）上述同业竞争情形未违反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相关

承诺 

针对舞阳钢铁、不锈钢公司、宣钢集团与河钢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业

务，关联方目前通过签署托管协议的方式将相关公司股权长期托管给申请人，该

情形符合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

承诺，未违反河钢集团作出的承诺；针对邯钢集团重轨资产组、唐钢汽车板和衡

水薄板与河钢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业务，河钢集团承诺在同业竞争的资产

或业务满足相关资产或业务持续两年盈利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 1 年内注

入上市公司，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未发生违反

承诺的情形。 

1、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相关承诺已切实履行 

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出具后，为解决当时已有的同业竞争，发行人于 2011 年 11 月以公开增发方式收

购了邯宝公司 100%股权，实现将邯宝公司注入上市公司。而原承诺 1 年内注入

的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 3 年内注入的唐山不

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钢材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盈利水平低于发行人，如注入将不利于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况下，

为履行河钢集团所作承诺，尽可能解决同业竞争，发行人已与唐钢集团、邯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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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签署托管协议，具体如下： 

（1）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 

发行人已与唐钢集团签署托管协议，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唐钢集团将其持

有的宣钢集团 100%股权托管给发行人，托管费用为每年 100 万元。 

（2）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 

发行人已与邯钢集团签署托管协议，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邯钢集团将其持

有的舞阳钢铁的股权托管给发行人，托管费为每年收取 100 万元。 

（3）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 

发行人已与唐钢集团签署托管协议，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唐钢集团将其持

有的不锈钢公司的股权托管给发行人，托管费为每年收取 100 万元。 

2、新增同业竞争分析 

针对目前邯钢集团重轨资产组、唐钢汽车板和衡水薄板与河钢股份存在同业

竞争的资产、业务，根据河钢集团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作出的进一步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河钢集团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资产、业务具备转移给上市公司的条件，

由于该等资产、业务存在业绩欠佳、盈利能力较差或亏损的情形，不具备注入上

市公司的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将该等资产或业务注入上市公司不符合发行人的

利益最大化，不利于维护发行人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在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基础上，为明确上述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的安排，河钢集团作出进一步

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对该等资产、业务注入上市公司的方式及条件等予以

明确和细化。 

截至本告知函回复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形。 

（二）相关解决措施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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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在再融资过程中作出的解决同业竞争等承诺事项，必

须有明确的履约时限，且应对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等方面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承

诺方在作出承诺前，应当充分论证承诺的可实现性，不得作出明显不可能的承诺。 

发行人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内容、措施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规定》，具体如下： 

1、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 

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中已明确履约时限，即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和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 3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如未能按照以上安排按时注入上市公司，将通过委托管理经

营等方式解决同业竞争。 

河钢集团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作出《进一步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承诺》中承

诺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轨资产组）、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

及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在满足相关条件后 1 年注入上市公司。鉴于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轨资产组）、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及

唐山钢铁集团高强汽车板有限公司目前均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因此该承诺的履

约期限约定为满足不摊薄上市注入前一会计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等盈利指标的

1 年内。该承诺是发行人出于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是分析论

证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后作出的切合实际的承诺。该约定未使用“尽快”、“时机

成熟时”等模糊性词语，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第 1 条及第 2 条的

相关规定。 

另外，经检索钢铁、矿业等重资产类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该

履约期限约定已有较多可比案例： 

上市公司 附条件约定履约期限解决同业竞争相关承诺内容 

首钢股份 

针对首钢集团内其它钢铁生产企业的产品结构仍需进一步调整，盈利水

平和环保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关资产质量尚不完全具备注入首钢股

份的条件。因此，若将上述钢铁资产在现阶段注入首钢股份，将不利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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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及其股东的权益。2018 年 12 月首钢集团承诺： 

“在首钢集团其它从事钢铁经营生产业务的公司通过积极落实国家产业

政策及环保要求，进一步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连续 3 年盈利，且行业整

体状况不出现较大波动的情况下，首钢集团将按照证券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

的要求，启动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合并、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方

式将相关优质资产注入首钢股份，并在启动相关事宜后的 36 个月内完成。” 

云南铜业 

由于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土地、房产等资产问题较为复杂，不满

足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且该资产注入事宜尚需与各方进一步沟通，为完善

资产注入及云铜集团与云南铜业同业竞争事宜，2016 年 10 月 28 日，控股

股东云铜集团出具《关于进一步完善资产注入和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

容如下： 

“一、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章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注入条件的前提下，于本年内启动将持有的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注入云南铜业的工作。 

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注入条件的前提下，在本公司将所持有的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注入云南铜业完成之日起一年内，启动将持有的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注入云南铜业的工作。 

……” 

上海电力 

为解决同业竞争，国家电投集团承诺在满足资产注入条件后的一年内完

成将青云光伏注入上海电力的工作：“本着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对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作为上海电力的控股股东，国家电投在充分考虑各

相关方利益的基础上，在相关资产注入上海电力时，需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国家颁布实施的国有资产、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有关标准和要求。当满足以下条件时，相关资产将视为符合前述

所约定的上市条件……” 

发行人分别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的《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交易中河北钢铁

集团出具相关承诺的公告》，以及 2019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配股说明书》中将

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

等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第 1 条的相关规定。 

2、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未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

定 

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出具后，为解决当时已有的同业竞争，发行人于 2011 年 11 月以公开增发方式收

购了邯宝公司 100%股权，实现将邯宝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2014 年 5 月 24 日发行人二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河北钢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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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鉴于原承诺 1 年内注入的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和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 3 年内注入的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受到

原材料价格上涨、钢材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盈利水平低于发行人，如注

入将不利于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为履行河钢集团所作承诺，

尽可能解决同业竞争，发行人同意依照原承诺的风险对策履行与唐钢集团、邯钢

集团签署托管协议的安排。该议案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方式、

履行时限，不存在变更履行方式、迟延履行、部分履行等失信情况。因此，通过

托管方式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

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的情形，不属于承诺事项的变更

或豁免履行的情形，亦不属于因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情形，不适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第 3 条、第 4 条、第 5

条的相关规定。 

上述托管事项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分

别出具《独立董事关于豁免，变更河北钢铁集团和邯钢集团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

意见》和《监事会关于豁免，变更河北钢铁集团和邯钢集团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

意见》，确认履行承诺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和河北

证监局相关通知要求，有利于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 

3、相关解决措施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针对舞阳钢铁、不锈钢公司、宣钢集团与河钢股份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业

务，关联方通过签署托管协议的方式将相关公司股权长期托管给申请人，截至目

前，上述托管正常履行中。 

针对邯钢集团重轨资产组、唐钢汽车板和衡水薄板与河钢股份存在同业竞争

的资产、业务，河钢集团承诺在同业竞争的资产或业务满足相关资产或业务持续

两年盈利且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 1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相关条件具体、明确、

可操作，因此相关解决措施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上述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措施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 

三、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实际变更承诺内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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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出具后，为解决当时已有的同业竞争，发行人于 2011 年 11 月以公开增发方式收

购了邯宝公司 100%股权，实现将邯宝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2014 年 5 月 24 日发行人二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河北钢铁集团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鉴于原承诺 1 年内注入的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和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及 3 年内注入的唐山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受到

原材料价格上涨、钢材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盈利水平低于发行人，如注

入将不利于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为履行河钢集团所作承诺，

尽可能解决同业竞争，发行人同意依照原承诺的风险对策履行与唐钢集团、邯钢

集团签署托管协议的安排。该议案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方式、

履行时限，不存在变更履行方式、迟延履行、部分履行等失信情况。因此，通过

托管方式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

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的情形，不属于承诺事项的变更

或豁免履行的情形，亦不属于因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

法按期履行的情形，不适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第 3 条、第 4 条、第 5

条的相关规定。 

上述托管事项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分

别出具《独立董事关于豁免，变更河北钢铁集团和邯钢集团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

意见》和《监事会关于豁免，变更河北钢铁集团和邯钢集团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

意见》，确认履行承诺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和河北

证监局相关通知要求，有利于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唐钢集团、邯钢集团与河钢股份签署的针对舞阳钢铁、不锈

钢公司、宣钢集团的托管协议、河钢集团在 2009 年发行人换股吸收合时作出的

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2019 年 6 月 14 日出具的《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等相关资料，同时对发行人的资本运营（法

律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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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认为：托管价格公允，托管经营有利于对

申请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上述同业竞争情形未违反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作出的相关承诺，相关解决措施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申请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实际变更承诺内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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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河钢股份配股申请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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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河钢股份配股

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汪家胜  郑力戈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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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现就本次反馈意见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

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

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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